关于《荣成市金融之星选拔管理办法（草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起草说明

一、起草背景
2023年11月30日，荣成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的《荣成市金融之星选拔管理办法》（荣政办发〔2018〕55号）到期，为确保金融人才选拔工作的延续性，进一步提高选拔工作的针对性和人才质量，市地方金融服务中心深入总结近年来金融人才选拔工作情况，立足优化人才发展环境，加强我市金融人才队伍建设、促进金融人才集聚发展，充分发挥金融人才在金融创新发展中的引领支撑作用，对《荣成市金融之星选拔管理办法》内容进行修订完善，起草形成了《选拔管理办法》。
二、主要内容
《选拔管理办法》共六章、十七条，主要内容如下：
（一）总则，共5条。主要包括选拔荣成市金融之星的实施目标、人才范围、选拔管理原则、人才管理期限、组织实施等。
（二）选拔条件，共4条。明确了荣成市金融之星人选须具备的条件、优先考虑条件、不得申报及终止选拔等情况。
（三）选拔方式和程序，共2条。明确了荣成市金融之星选拔方式及程序。
（四）待遇和职责，共3条。规定了荣成市金融之星在管理期内享受的待遇及承担的职责和义务。
（五）管理，共2条。明确了荣成市金融之星年度评估、取消资格等内容。
（六）附则，共1条。明确了本办法的施行日期及有效期。
三、政策依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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